
美國在畫協會輿駐美國畫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間

特權、免說置豁免協定

鑒於美國在薑協會與駐美國薑北經濟文化代表處:

負有代表各自當局執行與促進畫灣人民與美圈人民間商務、文化

及其他關係之責任;

自 1980年以來，各依對其所代表當局適用之圍內法及習慣國際

法，代表其當局執行領事職權及提供領事協助，包括探視被羈押人士;

在此之前依攝1980年10月2 日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簽署之美國

在臺儡會與北美事游協調委員會問特權、免說暨豁免協定運作;

經審視各自當局法律，就美國在畫協會而言，包含1979年之畫灣

關係法;以及

基於執行1980年協定所獲得之寶路經驗，並注意到為保障雙方享

有有效執行職務所需之特權及豁免 有進行E惠及適當修改之價值;

量達成下列協議:

第一條就本協定之宗旨而言，下述名詞所經賦予之定義如下.

(a) rAIT.J或「協會」係指美國在薑協會;

( b) rTECRO.J係駐美國畫北經濟文化代表處，

( c) r相對機構」係指駐美圖畫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畫協

會之合稱;

( d) r主要辦事處」係分別指稱駐美國畫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位於



哥倫比亞特區都會區肉之各辦公處所，以及美國在薑協會位

於畫北之各辦公處所(包含華語學校) ; 

( e) r分支辦事處」係措，就駐美國畫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而言，

本協定下述第二條所稱位於哥倫比亞特區都會區以外稱作

「薑北經濟文化辦事處」之分處之各辦公處所，以及，就美

國在畫協會而言，設於高雄之分處之各辦公處所或依據本協

定第二條規定設於其他地點之分處;

(f) r主要辦事處派任職員」係指任何作為深造方相對機構5*任

之主要辦事處職員，包含主要辦事處之館長，經通知接受方

相對機構且為後者所器可並負責執行與促進臺灣人民與美

國人民間商器、文化及其他關係相關職游者，以及該主要辦

事處之行政及技術職員。該等人員不會任何為接受方相對機

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之國民或永久居民;

( g) r分支辦事處派任職員」係指任何作為源遭方相對機構派任

之分支辦事處職員，包含分支辦事處之館長，經通知接受方

相對極構且為後者所認可並負責執行與促進畫灣人民與美

國人民間商務、文化及其他閻係相關職游者，以及該分支辦

事處之行政及技術職員。該等人員不舍任何為接受方相對機

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之國民或永久居民;

( h )相對機構之「練任職員」涵蓋本條第(f)項及第( g )項所

迷人員;

( i) r接受方相對棧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」就駐美國畫北經濟

文化代表處而言，係指畫灣，就美國在薑協會而言，係指美

利堅合眾國。 r中央當局」係指美國聯邦政府或重灣之對等

組織，而「地方當局」係指美國各州、省、郡、市及其他各

級地方政府或薑灣之對等組績。



第二條駐美國畫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可於哥倫比亞特區都會區設立主

要辦事處及在美國境內其他十二個城市和雙方相對機構可能

商定的其他地方設立分支辦事處。美國在車協會可於畫北設立

主要辦事處及在高雄和雙方相對機構可能商定的其他地方設

立分支辦事處。

第三條

( a )各相對機構有能力: (i) 締結契約; (ii) 取得及處分不動產及

動產; (iii) 提起訴訟。

( b )為有效執行其職藹，各)清遣方相對機構於接受方相對機構總

部所在地管轄領域內，享有與在美國境內公國際組纖相當之

訴訟及法律程序之豁免，對本協定之適用而言，即指如美國

法典第28篇第1602條以下所定之限制性豁免原則。

第四條

( a )各相對機構均承諾便對方相對機構及其人員享有本協定規

定之所有特權、免稅及豁免待遇﹒並採取所有可能且妥當之

措施，確保對方相對機構之處所及人員享有充分之保護，以

利該棧構執行職務。

( b )接受方相對機構應但成依本協定享有利益人員連發身分證

明。

( c )若任何享有本協定利益之人員任滿或離職， 1東道方相對機構

應通知接受方相對機構。

( d )如接受方相對機構決定對任何享有本協定利益人員之續留



不予認可，其應通知5*遣方相對機構。在此人於接受方相對

機構所決定之合理離職期限之後，其將停止享有該等利益。

( e )任何人不得因本協定條款之規定，而被認為享有本協定明文

規定以外之任何特權或豁免。

第五條各相對機構應核發適當簽證予對方機構)東任職員及與其構成

同一戶口之家屬。

第六條

( a )派遣方相對機構應享有一切為執行其職器所需之通訊自

由，其與職務有關之所有來往公文不得侵犯。

( b )裝載前項所稱之來往公文及其他為執行相對棧構職務有關

之用晶之郵袋不得開拆及扣留。

( c )構成此種郵袋之包裹須附有可資議別其性質之外部標記且

僅應裝載相對機構為執行其規定職務所需之文件或用晶。正

確標示之郵袋無體積、重量或數壘之限制。構成此種鄧袋之

包里包含板條箱、貨箱、盒箱、信封或其他形式之容器。此

種郵袋之信差，應持有文件誼明其身分及構成郵袋之包宴件

數，其執行職務時應享有保護。信差應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權

並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。

( d )派遣方相對機構得指定特別信差。特別信差亦適用本條第

( c )項之規定，但特別信差之特權及豁免將於郵袋交給收

件人時終止。



( e )裝載來往公文及用品之郵袋得託交預定在准許入續地點降

落之商營飛機機長。機長應持有文件載明構成郵袋之包裹件

數，但機長不得視為信差。)東道方相對機構得)被遣一名人員

逕向機長處自由取得郵袋。

第七條

( a )深遣方相對獵構練任職員對執行其所授權職務所獲之薪

金、酬勞及工資，應豁免於接受方相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

領域內中央或地方當局徵收之說捐。

( b )深遺方相對機構支付其深任職員之薪金、酬勞及工資，不得

由接受方相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內中央或地方當局

扣繳說捐。}源遭方相對機構及其深任職員，應免予繳納接受

方相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內中央或地方當局有關失

業或類似之保險、社會安全、或其他類似計劃之給付。

( c )除經明示之拋棄豁免外，~遺方相對撥構之主要辦事處及分

支辦事處應免受強制進入及搜索，倘係該相對機構所擁有，

亦免受查封、強制執行、徵用、徵收、或其他形式之扣留或

沒收。主要辦事處使用之動產(包含交通工具)應免受強制

進入及搜索，倘係該相對棧構所擁有，亦免受扣押、強制執

行、徵周、徵收、或其他形式之扣留或沒收。主要辦事處及

分支辦事處所使用之金融資產及銀行帳戶兔於扣押、強制執

行、徵用、徵收、或其他形式之扣留或沒收。)被遣方相對機

構之檔案及文件，無論何時，亦不論位於何處，均屬不得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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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派遣方相對機構就其為執行授權職聲而使用之不動產，應豁

免繳納接受方相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內中央或地方

之不動產稅捐。、派遣方相對機構就其財產、岐入、業務和其

他交易行為，應豁免繳納接受之相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

域內中央或地方當局之稅捐。本條規定之豁免不適用並非用

於源遭方相對棧構或其繼承棧構之目的之財產。

( e )除非經派遣方相對棧構依據本協定第九條規定明確拋棄豁

兔，其深任職員應享有對執行授權職發範圍內之行為有關之

訴訟及一切法律程序之豁免。

(f)除一般已內含於該商品或勞務價格之稅捐外，接受方相對鶴

構應保證派遣方相對機構之主要辦事處及分支辦事處及其

)被任職員豁免繳納中央或地方之銷售稅、對日值說或其他類似

之消費說捐。但此項豁免不適用於提供特定服務應納之費

用。

( g )接受方相對機構應確保派遣方相對棧構之主要辦事處及分

支辦事處，以及主要辦事處之深任職員應豁免繳納接受方相

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內中央或地方當局對擁有及使

用車輛所生之稅捐及規費。接受方相對機構亦應確保源遭方

相對機構之主要辦事處及分支辦事處及其深任職員亦豁免

繳納對汽油、柴油、潤滑油所稽徵之中央貨物稅。



( h )除係接受方相對樓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之國民或永久居

民外，派遣方相對機構及其液任職員及與其構成同一戶口之

家屬，就其行李及用品之關稅、遍關費用及國內說以及接受

方相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出入境法令規章、外僑登記

及按撩指模、為外國政府代理人登記等事項，享有奧在美國

境內公國際組織，其官員、僱員、及家屬相當之特權、免說

及豁免待遇。

( i )就其於授權職務範圍內之通訊待遇及其課稅，深遣方相對機

構享有與在美國境內公國際組織相當之特權、免說及豁免待

遇。

第八線除本協定第七條第( e )項研定之各項特權免稅及豁免待遇外:

( a )主要辦事處之源任職員對接受方相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

領域之中央及地方當局之刑事管轄享有豁免。

( b )主要辦事處之源任職員不受任何形式之逮捕或拘禁。接受方

相對棧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之中央及地方當局對主要辦

事處之i*任職員應特示尊重，並應採取一切適當步驟以防止

其人身、自由或尊嚴受有任何侵犯。

( c )主要辦事處之派任職員無以置人身分在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或

其他程序中作設之義貓。

( d )主要辦事處練任職員之私人住所應兔於強制進入及搜索，倘

該住所係源遣方相對機構所擁有，亦應兔於扣押、強制執



行、徵周、徵收、或其他形式之扣留或沒收。

( e )主要辦事處級任職員之文件、信件及財產在下述情形不受接

受方相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之中央或地方當局之強

制進入、搜索、查封、強制執行或其他任何形式之扣留及沒

收: (1 )涉及行使刑事管轄之案件，以及( 2 )上述人員授

權職發範圍內之行為涉及行使民事及行政管轄之案件。上述

派任職員之行李及家庭用品在進入或離開接受方相對機構

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時不可免受檢查。

(f)與主要辦事處游任職員構成同一戶口之家屬，如非接受方相

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之國民或永久居民，應享有與該

)東任職員相同之刑事實轄豁免且不受逮捕或拘景。

( g )分支辦事處之館長及一名指定之副館長不得予以逮捕候審

或羈押候審，但通犯最輕本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行並依

該會司法機關之裁決執行者，不在此列。

( h) 接受方相對機構總部所在地管轄領域之中央及地方當局對

分支辦事處之深任職員應特示尊重，並應採取一切適當步驟

以防止其人身、自由或尊嚴受有任何侵犯。

( i )分支辦事處之深任職員得被請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場作

證。

1.除第七條第( e )項所稱之情形外，該職員不得拒絕作證。

11. 該職員就其執行職務所涉事項，無擔任作證或提供有關來



第九條

往公文及文件之義務。

11l.該職員並有權拒絕以專家霞人身分就派遣方總部所在地管

轄領域之法律提出證言。

lV.如上述職員拒絕作聾，不得對其施行強制措施或處罰。

( a )主要辦事處之深任職員依本協定第七條及第八條所享有之

特權及豁免，得自該主要辦事處館長或代理館長或該機構總

部拋棄之。

( b )分支辦事處之5*任職員依本協定第七條及第八條所車有之

特權及豁免，得由該分支辦事處館長或代理館長，或主要辦

事處或該機構總部拋棄之。

( c )除下列第( d )項所述情形外，本協定所定之特權、免稅及

豁免待遇之拋棄，概須明示。

( d )相對機構之派任職員如就其原可依本協定事有民事管轄豁

兔之事項，主動提起訴訟，即不得對與本訴直接相關之反訴

主張管轄之豁免。

( e )在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上管轄豁免之拋棄，不得視為對判決

執行之豁免亦默示拋棄。後項拋棄須分別為之。

第十條本協定將取代1980年 10月 2 日在華盛頓哥倫比E特區簽署之美

國在薑協會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問特權、免貌暨豁免協定。



第十一條本協定隨時得經雙方同意修改。

第十二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生效，其效力無一定期限。經雙方同

意，或任何一方於一年前以書面通知另一方，得終止本協定。

為此，雙方代表各經合法授權於本協定簽字，以昭信守。

西元2013年生月至日訂於華盛頓哥倫比E特區，以中文及英文簽署，

兩種文本同一作準。

代表美國在畫協會 代表駐美國畫北經濟文化代表處

啥叫w、J:&1何?


